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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生态建设正处在“治理与破坏相持的关键阶段”的科学判断,符合我国林业工作实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我们把握我国林业的发展规律,认清林业形势。“相持阶段”的脆弱性、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反复性、艰巨性,同样适合于森林航空消防工作。 

    森林航空消防事业是没有产品的生态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森林航空消防从基础设施建设、护林飞机的租用,到人才队伍建设、设备更新,完全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建设,森林航空消防事业有了历史性飞跃。事实证明,在政策和资金有保障的条件下,事业就兴旺发达,阔步前进;在体制多变、支持力度小的时候,事业仅能维持开展,裹足不前。加快森林航空消防事业发展,政府必须给予长期的支持和扶持。 

    “相持阶段”如何发展森林航空消防事业?我们认为应继续实施森林航空消防“五大发展战略”,抓住资金投入这个重点,破解管理体制不顺这个难题,解决空中直接灭火能力较低的问题,全面提高森林航空消防管理水平。 

    (一)增加森林航空消防建设资金投入,加快森林航空消防场站建设步伐。森林航空消防场站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组织制度、业务、人才队伍等建设,是森林航空消防工作的重点。东北、内蒙古林区是国家重点林区,既是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广泛覆盖的地区,又属公益型林业建设范畴。中央林业决定指出:“加大政府对林业建设的投入。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国家财政要重点保证。”东北森林航空消防的保护范围绝大部分是公益型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区,国家财政投资应有足够资金用于森林航空消防建设,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对森林航空消防事业加大投入,保证“相持阶段”森林航空消防有足够资金投入。国家财政投资应由管理机关根据森林航空消防总体发展战略,下达到直属单位,由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以保证资金用于森林航空消防建设,对项目的资金投入、建设进度、施工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防止违规使用资金和工程质量事故发生。 

    (二)改革森林航空消防管理体制,强化行业管理部门职能。东北森林航空消防管理体制经过几十年演变,形成了现在的各个航空护林站由各级地方政府或林业集团管理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制约着森林航空消防事业的开展和发展。航空护林站交给地方管理15年来,事业的发展速度比1979年～1990年期间慢了很多。因此,要改革森林航空消防管理体制,对航空护林站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强化管理部门的职能,切实加强行业管理,统一规划,实现标准化建设。 

    (三)采取综合灭火措施,提高空中直接灭火能力。森林航空化学灭火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森林航空消防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森林防火先进国家的主要扑火手段。目前我国森林航空灭火能力比较薄弱,与森林防火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距离。提高空中直接灭火能力,要扩大航空化学灭火机群的规模,广泛应用直升机吊桶灭火技术,研发直升机吸水灭火技术等,在条件成熟时引进或租用国外先进飞机,满足扑救重大、特大森林火灾的需要。 

    (四)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森林航空消防水平。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森林航空消防的空间含量,提高森林航空消防侦察水平和管理水平,进而提高扑救森林火灾的能力。要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火情发现率和侦察准确率。要开展特殊天气条件下侦察森林火灾技术研究,解决在大风、沙尘暴、浓烟覆盖和夜间侦察火情难题。要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开展森林火灾预测预报研究,为科学安排飞行提供依据。要进一步完善卫星传输系统。要完善计算机管理系统,实现办公自动化。要与有关部门合作,对森林航空消防进行科学研究,解决实际工作难题。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提出实施“五大发展战略”,确立了实现“四个一流”的奋斗目标,即通过10年～15年的努力,使我国的森林航空消防达到一流管理水平、一流装备水平、一流科技水平、一流业务水平,成为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决定力量。


